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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我们」、「东亚银行」或「本行」）意识到金融机构在社

会的经济发展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我们还意识到财务上的成功与营运所在地的

社会和环境健康密不可分。受本行业务和营运影响的持份者包括但不限于客户、

投资者、员工和供应商，而我们对持份者的责任并不只局限于我们所提供的金融

服务。 

  
2. 方针 

 

2.1 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所述，人权是所有人类与生俱来的，

不论其国籍、居住地、性别、民族或人种、肤色、宗教、语言或任何其他状

况。人类均可平等地享有人权而不受歧视。这些权利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

和不可分割的。 

 
2.2 本行的企业责任承诺与《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保持一致。东亚

银行认为在政府保护人权的职责以外，我们亦有责任尊重该权利。我们通过

遵守法律法规及企业管治来履行责任，包括严格遵循东亚银行的政策。 

 
2.3 东亚银行以包括《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及

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公约作为指引。 

 
2.4 东亚银行的人权政策适用于集团的环球营运和商业活动，包括整个价值链。

尽管本行营运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可能有所不同，我们将尽可能采

用较高的标准。 

 
2.5  东亚银行已根据本身业务及其可能在人权方面对人们造成的潜在和实际负面

影响，识别了一些重大的人权议题。我们禁止歧视、贩运人口、童工，以及

劳役和强迫劳动，同时我们支持私隐、劳工权益、土地权利、原住民的权

利，以及多元共融。我们在上述人权问题上的立场适用于我们与员工、客

户、供应商和其他持份者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活动。 

  
2.6  我们致力于监察行业特定的人权问题，包括隐私权，并已推行相应项目应

对。若在我们的价值链中发现与人权相关事宜，银行会进行调查和/或执行

纠正措施，致力解决负面影响。 

 
2.7  反歧视是国际人权法中的一个贯彻性原则，而所有主要人权条约均载有这一

原则，并适用于所有人的人权和自由。它禁止一系列的歧视，如：性别、种

族和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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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员工 

 
3.1 我们的核心价值与及对员工人权的尊重 

 
我们专注于我们的核心价值，即追求卓越、长期承诺、诚信正直、以客为

尊、团队协作和勇于创新。我们期望所有员工均拥有高行为标准。 

 
我们坚持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的价值和原则。本行

已订立及维持多项守则、政策、程序和指引，以支持员工之间的平等、多元

和包容。我们的员工能通过多个渠道包括雇佣合约、员工手册、行为守则、

入职培训及网上学习课程（包括年度行为守则复习课程），了解相关员工权

利。 

 
3.2  促进平等、多元和共融的文化 

 
我们致力营造多元和共融的文化，让员工不会因为性别、性取向、宗教信

仰、国籍及种族、年龄、法定的身体或精神残疾或医疗状况，以及家庭、婚

姻、怀孕及社会经济状况，及职级和角色，而受到偏见、非法歧视、骚扰、

欺凌、受害或侮辱。 

 
东亚银行的《平等就业机会与多元共融政策》彰显了我们的承诺。政策详述

了本行对培养和促进积极工作文化的期望，有着公平、平等、机遇，及尊重

所有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雇员等特色，让员工能够充分发挥潜力。集团以

尊重多元和包容为优先考虑，包括本港和其他市场的附属机构及分行。 

 
3.3  免于歧视 

 
不论在我们营运的地区或国家是否已对个人提供法定保障，东亚银行均禁止

以任何形式歧视和骚扰员工。本行确保员工遵循我们对于消除和防止歧视及

骚扰的期望，以尊重个人权利。 

 
我们在雇佣关系的各个领域均提供平等就业机会，包括招聘、工作分配、转

职或借调、绩效管理、培训和职业发展、人才管理、工作环境、员工薪酬和

福利，以及申诉和投诉处理。 

 
我们真诚对待员工，并承诺在决定相关事务上不存在偏见。我们遵守香港以

及其他营运和进行业务的国家和地区所有适用条例的精神，亦参考国际上有

关公平雇佣条例和反歧视的标准。 

 
我们尊重员工的各种技能/能力、知识、工作经验、专业和教育背景、以及

员工的观点。我们根据员工的工作能力和行为来评估他们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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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员工的私隐权 

 
我们按照由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执行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所规

定，尊重和致力保障个人资料私隐。我们同时根据其他营运市场的法律和法

规，保护及尊重个人资料私隐。我们尊重员工的私隐权利，并透过在内部政

策和培训中加入保障私隐的元素，确保所有员工都意识到私隐的重要性，并

提出任何与个人或客户资料泄漏等相关的问题。 

  
东亚银行所获得的员工敏感资料（如身体或精神残疾或医疗状况）均被保密

处理，并限于员工有实际需要或因法律法规要求而取用，以避免在工作场所

出现任何有意识/无意识的偏见。 

 
4. 客户 

 
4.1 根据香港的歧视条例和东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我们不会因种族(意指

某人的族裔、肤色、血统、国籍或民族)、性别(包括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

性别定型)、宗教、家庭和婚姻状况、性取向及/或身体能力而拒绝向个人提

供产品、服务或设施。 

 
4.2 东亚银行尊重数据管理方面的人权，并且遵守营运所在市场的法律和法规，

包括由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执行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并尊重和

致力保障客户的个人资料私隐。 

 
4.3  我们通过贷款政策维护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并管理我们对社区可能造成的影

响。我们的环境、社会及管治评估标准确保展开贷款融资前，项目是按照环

境和社会准则（包括雇用童工的证据以及对文化遗产和原住民社区的影响）

进行尽职审查。当本行确定客户在营运和供应链中出现对人权的潜在影响，

东亚银行会要求其提供合适理据及进行风险缓减。 

 
5. 供应商 

 

5.1  东亚银行将企业责任措施和考虑结合及纳入供应链的管理流程以提升表现。

本行禁止在供应链中出现奴役和人口贩卖 。所有供应商必须确定遵守银行

的《供应商行为守则》 ，涵盖社会和道德操守标准的要求，以及相关雇佣

条件，包括健康与安全、工资、工作时间、歧视、骚扰、以及沟通和寻求协

助的渠道。 

 
5.2  东亚银行致力与能展示最佳实践的供应商合作，并鼓励其他供应商发展和改

善有关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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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诉和举报渠道 

 
6.1  根据本行的员工申诉程序，如本行职员合理地相信受到他人以任何形式歧视

或骚扰，或目击其他职员进行上述行为，我们鼓励员工在合理地认为有必要

时举报和披露有关事件的详情。 

 
6.2  本行职员如合理地相信有涉及欺诈、诈骗、盗窃、伪造、贿赂及贪污、不诚

实、不正确的财务汇报或任何其他不道德、非法、不寻常及有问题的活动/

行为正在或已经发生，或合理地相信有同事故意违反本行政策及/或营运程

序/指引，本行职员应立即按照东亚银行的举报政策与程序就事件进行举

报。 

 
6.3  本行已订立举报程序，利用文化仪表板收集员工举报、申诉、不当行为、客

户投诉及违规个案。任何违反本集团政策的个案须每季度向高级管理层报

告。各部门需处理调查结果和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 

 
6.4 对于客户、供应商和其他非本行职员，本行的举报政策 提供了一个机制，

使外部持份者可以透过该机制以保密及匿名的方式向银行举报不当做法，而

无需担心遭到报复。 

 
6.5 东亚银行将根据适用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例，严格保密所有相关资料和文件。 

 
7. 披露 

 
7.1 公众人士可于东亚银行网页（www.hkbea.com）查阅此政策，而职员亦可

在本行内部企业资讯分享平台查阅。 

 
7.2 东亚银行将于每年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汇报本行的人权发展和相关事

宜。这报告是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附录二十七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以及「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核心选项编

制。 

 
8.    政策检讨 

 
8.1  本政策将由董事会每年检讨和审批一次，并在有需要时再作检讨，务求确保

有关政策切合时宜兼具实效。 

 
8.2  本政策的中文译本若与英文原文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原文为准。 

 
9.  回馈意见 

 
阁下的意见对我们十分重要，欢迎就我们的《人权政策》提出任何意见。请透过

电子邮件（sustainability@hkbea.com）联络我们。 

http://www.hkbea.com/
mailto:sustainability@hkbea.com

